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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案 说 明 

一、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一）全市债务情况 

1.2022 年全市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按照预

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有关规定，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实行限额管理，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等于上年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加上当年新增债务限额。 

2021 年，省财政厅核定我市政府债务限额 3208.9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211.3 亿元，专项债务限

额 1997.6 亿元）。2022 年，省财政厅核定我市新增债

务限额 120.1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24.9 亿元，

专项债务限额 95.2 亿元）；按财政部统一调减各地通

过安排财政预算资金偿还到期债务形成的限额空间规

则，调减我市 2022 年政府债务限额 29.3 亿元（均为

专项债务限额）。因此，我市 2022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 3299.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236.2 亿元，专

项债务限额 2063.5 亿元）。截至 2022 年底，我市政府

债务余额为 2988.2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091.4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1896.8 亿元，政府债务余额控制

在限额以内。 

2.2022 年全市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情况。2022

年，全市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44.6 亿元，付息和



2 
 

发行费用支出 36.7 亿元。全市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95.1 亿元，付息和发行费用支出 65.4 亿元。 

（二）市本级债务情况 

1.2022 年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2021

年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269.9 亿元（其中：一般

债务限额 509.8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760.1 亿元）。2022

年新增债务限额 11.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3.5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8.2 亿元）；调减债务限额 9.9 亿

元（均为专项债务限额）。因此，市本级 2022 年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 1271.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513.3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758.4 亿元）。截至 2022 年底，

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138.3 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余额 453.9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684.4 亿元。 

2.2022 年市本级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情况。

2022 年，市本级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51.4 亿元，付

息和发行费用支出 15.1 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04

亿元，付息和发行费用支出 25 亿元。 

（三）2022 年全市和市本级债券发行情况 

2022 年，我市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437.2 亿元（一

般债券 165 亿元，专项债券 272.2 亿元），其中：新增

债券 149.1 亿元（一般债券 32.9 亿元，专项债券 116.2

亿元）；再融资债券 288.1 亿元（一般债券 132.1 亿元、

专项债券 15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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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157.8 亿元（一般债券

51.9 亿元，专项债券 105.9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14

亿元（一般债券 3.5 亿元，专项债券 10.5 亿元）；再融

资债券 143.8 亿元（一般债券 48.4 亿元、专项债券 95.4

亿元）。 

二、转移支付说明 

2022 年，省对我市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

268 亿元，较上年增加 71.6 亿元，增长 53.2%。其中：

一般性转移支付 214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54 亿元。 

市对区（园区）转移支付补助 409.3 亿元，比上

年增加 73 亿元，增长 28%。从结构看，一般性转移支

付 305.8 亿元，占 74.7%；专项转移支付 103.5 亿元，

占转移支付补助 25.3%。 

三、“三公”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情况 

“三公”经费是指市级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

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

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

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

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2022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决算总额为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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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比上年决算下降 0.3%，主要原因为疫情期间，

公务接待和公务用车使用频次减少，费用略有下降。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9万元，比上年决算增长 2.9%；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1.99 亿元，比上年决算增

长 1.3%（其中，公务用车购置 0.88 亿元，比上年决

算增长 26%，主要是由于新冠疫情防治需要，急救车

辆购置费用增加；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1 亿元，比

上年决算减少 12.5%）；公务接待费 0.05 亿元，比上

年决算下降 40%。 

（二）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

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

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

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2022 年市本级机关运行

经费 9.7 亿元，较上年增加 0.6 亿元，增长 6.6%。 

四、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22 年我市市级在全市初步建成全方位、全过程、

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工作

思路、优化工作方法、完善工作机制，持续推进预算

绩效管理提质增效。 

一是坚持一体化，推进预算绩效实质性融合。不

断压实预算部门主体责任，牢固树立预算绩效一体化

理念，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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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全过程，实现 2023 年度预算编制与绩效前评估、

绩效目标管理同布置同落实，2022 年度预算执行与绩

效目标实现情况同监控同整改，2021 年度决算与绩效

同分析同总结。 

二是坚持规范化，筑牢绩效管理制度根基。起草

《南京市市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初稿，印发《南京

市财政局年度绩效评价结果检查办法（试行）》，着力

完善预算绩效管理“1+n”制度体系，发挥制度管根本、

筑基础的重要作用。 

三是坚持立体化，狠抓绩效管理质量控制。多途

径多维度创新手段，进一步强化绩效管理质量把控。

探索采取市区联动方式、“大数据+”方法，提高数据

采集效率和绩效管理结果的客观性、准确性。探索邀

请行业专家对财政重点评价工作方案开展评审，保障

财政重点评价的科学性、合理性。继续对部门自评价

报告质量开展检查，推动实现部门自评价形式规范、

内容完整、结果准确。 

四是坚持权威化，强化绩效管理结果应用。将全

过程绩效管理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切实做到“有效

安排、低效压减、无效取消”。充分运用反馈、报告、

通报、公开、与考核挂钩等方式，不断做好做实绩效

结果应用的“下半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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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坚持标准化，优化绩效管理技术支撑。坚持

客户导向、用户思维，研究制定《南京市 XX 局预算绩

效管理办法（参考范本）》、绩效评价操作指南、专项

资金评价标准模板，为预算部门和第三方机构提高绩

效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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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北新区 2022 年决算草案说明 

一、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一）2022年江北新区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 

2021年江北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43.8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108.9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234.9亿元）。2022

年新增债务限额 25.2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3.3亿元，

专项债务限额 21.9亿元）；按财政部统一调减各地通过安排

财政预算资金偿还到期债务形成的限额空间规则，调减江北

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4亿元（均为专项债务限额）。因此，

江北新区 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65.0亿元（其中：一般

债务限额 112.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252.8亿元）。截至 2022

年底，江北新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39.8亿元，其中：一般

债务余额 103.1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236.7亿元。 

（二）2022年江北新区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情况 

2022年，江北新区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6.5亿元，

付息和发行费支出 3.6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8.8亿元，

付息和发行费支出 8.0亿元。 

（三）2022年江北新区债券发行情况 

2022年，江北新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42.3亿元（一般

债券 19.0亿元，专项债券 23.3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25.2



8 
 

亿元（一般债券 3.3亿元，专项债券 21.9亿元），再融资债

券 17.1亿元（一般债券 15.7亿元、专项债券 1.4亿元）。 

二、转移支付说明 

2022年，市对江北新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46.4亿

元，较上年减少 0.7亿元，下降 1.6%，其中：一般性转移支

付 36.1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10.3亿元。江北新区无对下转

移支付。 

三、“三公”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情况 

“三公”经费是指新区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

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

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

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

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2022年，江北新区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决算总额为

2621万元，比上年决算增加 101.2%。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 49万元；公务用车购置 991万元，比上年决算增长 123.2%；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438万元，比上年决算增长 124.0%；

公务接待费 143万元，比上年决算下降 34.1%。“三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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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2022年起江北新区公安分局作为江北

新区新增预算单位，经费支出纳入江北新区统计。 

（二）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

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

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

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022年江北新区机关运行经费 5.3亿元，较上年增加 0.1亿

元，增长 2.9%，主要是新增 2家预算单位。 

四、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22年江北新区按照省、市要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持续完善预算编制有标准、预算执行有监控、绩效评

价有重点、评价结果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积极拓展

预算绩效管理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

使用效益。 

一是全面做好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新区科学组织实施预

算收支活动，逐步将收支预算全面纳入绩效管理，同步探索

对下级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效管理，重点对 2个街道开展财

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涉及资金 8.74亿元，有效提升街道财

政管理水平，推动预算绩效管理直达基层终端。 

二是扎实推进日常预算绩效管理。2022年新区积极组织

全部 22个主管部门（含下属单位）、6个产业平台以及 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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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开展预算绩效管理，落实事前评估、目标设定，中期监

控、期末评价各个环节，充分利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完成

预算绩效管理全覆盖。 

三是积极开展重点项目监控评价。2022年新区先后对政

府投资信息化项目、垃圾分类、基本公共卫生补助等 8个项

目或政策开展预算绩效重点监控评价，涉及金额 44.43亿元，

不断拓展重点项目监控评价范围。 

四是持续推动绩效管理成果应用。强化整改反馈报告，

将绩效管理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至部门，督促其按要求

整改并及时报送财政部门，根据需要将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向

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报告。接受人大监督，将重要绩效目标

和新区预算绩效管理情况与预决算草案同步报送人大，接受

人大审议。落实信息公开，督促指导单位将预算绩效目标、

自评价结果和预决算信息同步开展“双公开”，接受社会公

众监督。 

 


